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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
光
瑞

今
年
︵
民
國
九
十
八
年
︶
是
榮
民
總
醫
院
︵
現

稱
台
北
榮
民
總
醫
院
，
以
別
於
後
來
成
立
的
台
中
及

高
雄
榮
民
總
醫
院
︶
創
院
五
十
週
年
，
院
方
舉
行
各

項
慶
祝
節
目
，
其
中
一
項
為
委
托
中
央
研
究
院
歷
史

研
究
所
主
持
的
﹁
口
述
歷
史
﹂
。
我
因
先
後
在
榮
總

服
務
廿
八
年
，
口
述
記
錄
兩
萬
字
，
茲
簡
要
節
錄
，

提
供
鄉
親
指
教
。

國　

恩

我
小
學
畢
業
那
年
，
正
逢
日
本
侵
華
戰
爭
開

始
，
由
於
學
校
數
度
因
戰
事
遷
移
，
整
個
六
年
中
學

過
程
於
八
年
戰
亂
中
方
始
完
成
。
民
國
卅
五
年
考
入

上
海
國
防
醫
學
院
，
再
因
國
共
戰
爭
，
學
校
遷
移
來

台
，
加
上
因
病
休
學
一
年
，
也
是
八
年
才
完
成
大
學

學
業
。
總
的
來
看
，
我
一
生
求
學
都
是
依
靠
國
家
公

費
制
度
，
從
初
中
到
大
學
完
全
供
給
食
宿
及
配
給
制

服
，
在
醫
學
院
每
月
還
領
有
零
用
金
。
假
若
不
是
這

些
公
費
學
校
，
我
是
絕
對
沒
有
辦
法
完
成
學
業
。
所

以
我
對
國
家
的
教
育
之
恩
，
視
為
﹁
國
恩
﹂
，
銘
記

在
心
，
沒
有
一
天
能
夠
忘
記
。

深
造
有
得

我
入
國
防
醫
學
院
簽
約
，
畢
業
後
必
須
終
生
服

務
軍
旅
。
可
是
我
自
民
國
四
十
三
年
畢
業
後
，
四
十

年
公
職
生
涯
中
，
有
廿
八
年
與
榮
總
為
伍
。
榮
總
是

隸
屬
於
行
政
院
輔
導
委
員
會
的
非
軍
事
機
構
，
最
大

的
轉
折
是
在
民
國
五
十
三
年
，
當
時
我
任
職
於
陸
軍

八○
一
總
醫
院
︵
國
防
醫
學
院
教
學
醫
院
︶
胃
腸
科

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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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治
醫
師
，
由
於
國
防
醫
學
院
內
科
學
系
主
任
丁
農

恩
師
的
推
薦
，
我
獲
得
美
國
西
雅
圖
華
盛
頓
大
學
胃

腸
科
博
士
後
訓
練
︵P

o
s
t D

o
c
to

ra
l T

ra
in

e
e

︶
。
那

時
候
軍
事
機
構
人
員
出
國
進
修
，

國
防
部
最
多
只
准
一
年
，
半

年
的
也
有
，
以
免
出
國
久
了

會
耽
誤
軍
職
工
作
。
我

到
美
國
一
年
後
，
按
規

定
國
防
部
要
我
回
國
，

可
是
美
國
國
家
衛
生
研
究

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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︶
的
訓
練
期
限

規
定
是
兩
年
，
這
樣
一
來
，

訓
練
及
研
究
工
作
就
要
面
臨
中

斷
的
窘
境
。
幸
好
那
時
我
的
指
導

教
授
︵W

id
e
 V

o
ls

il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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︶
，
華
盛
頓
大
學
的
肝
病
學

權
威
，
主
動
寫
了
一
封
信
給
國
防
醫
學
院
盧
致
德

院
長
，
信
的
內
容
不
詳
，
不
過
真
的
盧
院
長
替
我
擔

保
，
於
是
我
如
願
在
美
國
完
成
進
修
。
這
種
際
遇
，

在
當
時
對
我
是
一
種
莫
大
的
僥
倖
。
回
國
後
，
盧
院

長
很
快
安
排
我
任
國
防
醫
學
院
內
科
學
系
教
官
，
並

調
榮
總
︵
盧
致
德
兼
院
長
︶
內
科
部
胃
腸
科
主
治
醫

師
。
對
此
優
厚
的
人
事
安
排
，
真
使
我
受
寵
若
驚
。

細
想
我
雖
是
盧
院
長
任
內
畢
業
的
學
生
，
但
他
並
不

知
我
才
學
程
度
，
推
測
也
許
是W

id
e
 V

o
lw

ile
r

教
授

致
盧
院
長
的
推
薦
函
發
揮
的
作
用
。
事
後
聽
別
人
轉

述
，
盧
院
長
曾
說
：
﹁
我
的
學
生
出
國
留
學
，
回

來
之
後
教
授
對
羅
光
瑞
的
推
薦
信
寫
得
很
好
。
﹂

當
年
榮
總
腸
胃
科
慢
性
肝
病
最
多
，
其
他

為
胃
潰
瘍
等
都
還
有
治
療
的
餘
地
，
唯
獨

肝
硬
化
肝
癌
等
，
則
毫
無
辦
法
。
所
以
我

立
志
要
研
究
肝
病
。
可
是
到
了
美
國
後
才
發

現
，
他
們
的
慢
性
肝
病
大
多
是
酗
酒
所
引
起
，

跟
我
國
肝
病
大
都
來
自
病
毒
感
染
有
截
然
的
不
同
。

此
外
，
美
國
當
時
研
究
風
向
是
人
工
肝
臟
及
肝
臟
移

置
，
這
與
我
想
學
肝
疾
病
防
治
方
向
也
有
落
差
。
在

這
樣
的
情
況
下
，
我
心
裡
未
免
有
些
失
望
。
不
過
還

是
努
力
學
習
肝
臟
病
理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學
習
先
進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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疾
病
診
斷
及
研
究
技
術
。
民
國
五
十
五
年
回
國
後
，

針
對
國
人
特
殊
的
病
情
，
開
始
我
們
自
創
的
研
究
項

目
，
主
要
著
重
於
病
毒
肝
炎
的
自
然
史
以
及
如
何
防

治
的
重
點
上
。

研
究
有
成

民
國
七
十
年
起
，
榮
總
胃
腸
科
成
立
肝
炎
疫

苗
臨
床
試
驗
接
種
小
組
，
我
跟
小
組
的
同
仁
︵
包
括

胃
腸
科
、
小
兒
科
醫
師
、
檢
驗
師
、
護
理
師
及
研
究

助
理
等
︶
陸
續
完
成
一
系
列
新
生
兒
Ｂ
型
肝
炎
臨
床

接
種
研
究
，
包
括
高
危
險
群
新
生
兒
Ｂ
型
疫
苗
接
種

計
畫
，
接
種
後
免
疫
效
果
的
長
期
追

，
小
劑
量
疫

苗
對
新
生
兒
的
免
疫
評
估
，
以
及
國
產
疫
苗
的
免
疫

評
估
等
。
這
一
連
串
的
研
究
成
果
，
均
獲
得
國
內
外

知
名
刊
物
發
表
。
更
重
要
的
是
透
過
肝
炎
防
治
委
員

會
，
促
使
政
府
開
始
重
視
這
個
困
擾
國
人
已
久
的

﹁
國
病
﹂
，
所
以
衛
生
署
從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起
，
把

Ｂ
型
肝
炎
疫
苗
接
種
，
擴
大
推
動
到
全
國
實
施
。

使
台
灣
成
為
全
球
第
一
個
國
家
，
以
免
疫
注
射
達

到
控
制
Ｂ
型
病
毒
的
肝
炎
、
肝
疾
病
及
肝
癌
的
流
行

率
。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，
世
界
衛
生
組
織
，
把
台
灣
的

成
功
經
驗
，
推
介
給
各
會
員
國
，
成
為
國
際
間
推
行

Ｂ
型
肝
炎
防
治
的
典
範
。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，
台
北
榮

總
慶
祝
四
十
週
年
院
慶
，
肝
炎
疫
苗
研
究
成
果
，
榮

獲
建
院
以
來
傑
出
學
術
研
究
成
就
獎
第
一
名
。
公
元

二○
○
○

年
，
我
也
因
此
獲
頌
美
國
癌
症
研
究
學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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︶
及
中
華
民
國
國
家
衛
生
研
究
院
傑
出
貢
獻
獎
。
為

國
人
的
健
康
貢
獻
一
己
棉
薄
之
力
，
是
我
一
生
感
到

最
為
難
得
的
榮
幸
，
其
餘
的
獎
勵
比
起
來
，
都
屬
於

無
關
緊
要
。

績
效
管
理
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，
蒙
鄒
濟
院
長
的
拔
擢
，
命

我
負
責
籌
建
榮
院
台
中
分
院
，
民
國
七
十
年
起
，
擔

任
台
中
分
院
首
任
院
長
。
由
於
全
體
同
仁
的
共
同
努

力
，
半
年
時
間
即
開
滿
預
設
的
六
百
病
床
，
並
達
到

財
務
盈
餘
的
境
地
，
六
年
任
內
，
從
未
發
生
虧
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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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
此
之
外
，
我
還
廢
除
了
兩
項
醫
界
為
人
詬
病
的
陋

規
，
一
是
住
院
須
繳
保
證
金
制
度
，
特
別
是
急
診
住

院
病
人
，
突
生
重
病
已
經
是
很
痛
苦
了
，
還
要
叫
他

們
到
處
張
羅
保
證
金
，
實
不
人
道
。
實
施
後
證
明
，

會
賴
帳
的
病
患
極
少
，
大
多
是
社
會
救
濟
的
對
象
。

二
是
候
床
住
院
制
度
不
夠
公
開
化
，
讓
病
家
常
常
作

不
必
要
的
人
情
拜
託
，
甚
至
收
授
紅
包
。
台
中
分
院

一
開
始
，
病
人
住
院
除
急
診
外
，
一
律
公
開
登
記
入

院
順
序
，
曉
示
病
人
，
按
序
通
知
入
院
，
從
未
發
生

任
何
糾
紛
。
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我
接
任
台
北
榮
總
院
長
，
那
時

候
榮
總
剛
經
過
鄒
故
院
長
高
速
擴
張
的
過
程
，
醫
療

經
營
實
力
大
增
，
但
也
留
下
數
億
元
經
費
的
虧
損
。

當
時
榮
總
已
實
施
非
營
利
性
循
環
基
金
制
度
，
自
負

盈
虧
責
任
。
我
認
為
榮
總
要
站
穩
腳
步
，
首
先
必
須

要
建
全
財
物
，
經
過
數
年
的
努
力
，
嚴
格
實
施
成
本

會
計
及
績
效
企
劃
制
度
，
終
讓
榮
總
轉
虧
為
盈
。
民

國
八
十
年
全
國
醫
院
評
鑑
，
名
列
前
茅
。
成
為
第
一

個
轉
虧
為
盈
的
公
立
醫
學
中
心
。

除
了
財
務
管
理
之
外
，
為
提
昇
榮
總
研
究
風

氣
，
我
於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開
始
，
從
人
事
制
度
上
著

手
，
推
行
主
治
醫
師
以
上
升
遷
，
以
具
有
論
文
或
教

育
部
之
部
定
教
職
者
為
優
先
。
在
醫
院
的
發
展
上
，

力
求
臨
床
技
術
及
教
導
研
究
並
重
，
運
用
績
效
獎
金

鼓
勵
。
以
上
三
管
齊
下
，
終
於
使
榮
總
成
為
醫
學
研

究
的
重
鎮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單
位
學
術
論
文
發
表
，
質

量
均
居
各
醫
學
中
心
之
冠
。

結　

語

我
於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退
休
，
獲
頒
母
校
國
防

醫
學
院
榮
譽
醫
學
博
士
學
位
及
衛
生
署
一
等
衛
生
獎

章
。
回
顧
此
生
求
學
及
公
職
生
涯
，
可
用
一
帆
風
順

來
形
容
。
求
學
過
程
雖
在
戰
亂
時
期
，
但
由
於
獲
得

國
家
公
費
資
助
，
得
以
走
完
各
階
段
學
業
。
公
職
進

階
，
全
由
師
長
及
長
官
提
攜
，
得
以
走
完
美
好
的
旅

程
。
自
忖
此
生
沒
有
什
麼
特
殊
成
功
的
祕
訣
，
祇
是

在
人
生
的
每
一
個
階
段
，
都
從
全
力
達
成
各
階
段
任

務
為
主
旨
，
盡
可
能
做
到
超
強
的
境
地
。


